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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確保智慧財產權之合法擁有，鼓勵員工發明創作的積極性與落實研究發展成果，

並促進產品行銷及提升企業科技形象，公司建立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的唯一目的是

為公司追求最大利潤，及未來公司在國際性之競爭力取決於公司對智慧財產權之保

護，特訂立本辦法以為專利管理作業之相關準則。 
 

二．範圍： 

處理智慧財產權相關糾紛，開發、創造經營智慧財產權，以作為公司獲利，提供智

財權相關資訊及諮詢，各單位均適用之。 

 

三．定義： 

本公司所謂智慧財產權係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等。上述智慧

財產權非經由正常程序經董事長或總經理簽約核准外，皆歸屬於公司財產。 

3.1 專利權：經國內外政府相關部門核定而取得專利權之公司產品。依本國專利法分類， 

     專利可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設計專利。 

3.2 商標權：經國內外政府相關部門註冊後取得之公司商標專用權。 

3.3 著作權：為員工關係最密切之智慧結晶。小自各種圖形創作及文章一直到整個電腦

程式，工程圖等，都可能有著作權存在。 

3.4 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  

            經營之資訊，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者。例如行銷計畫、

策略計畫、財務報表、人事檔案、薪資、會計資料、庫存管理、客戶名單、

電腦程序及工程圖、產品規格、員工訓練、公司規程及管理辦法皆包括在

營業秘密以內。 

四．權責： 

 4.1 集團管控窗口：技術管理部 

       4.1.1 為集團專利事宜統一對外窗口 

       4.1.2 協助各單位提出計畫申請提案及相關初步審核。 

        (包括專利的態樣及專利的三要件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  

       4.1.3 專利檢索包含各國相關專利申請文獻。 

       4.1.4 負責執行專利法律法規和專利知識的培訓，並提供專利相關事務諮詢。 

       4.1.5 保護公司專利權和防止侵犯他人專利權。 

       4.1.6 負責建立並維護專利資料庫相關檔案。        

    4.2 集團分公司承辦窗口：技術管理部 

       4.2.1 協助各單位向集團管控窗口申請提案並蒐集相關資料與留存。 

       4.2.2 協助總公司專利管理單位進行當地相關專利法規宣導及培訓與諮詢。 

       4.2.3 負責該區域專利申請及明細統計，負責與集團管控窗口的協調與銜接。 

       4.2.4 協助分公司專利檢索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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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容： 

    專利申請與管理: 

 
    5.1 專利檢索流程: 
 

 
      

 

 

 

需求提出 

專利檢索提案

檢索內容確認 

OK 

OK 

NG 

NG 

責 任 者            流  程           概  述         使用表單 

===========    ======================    ==============   ================ 

技術管理部 

參閱 5.2.4 

參閱 5.2.8 

專利檢索提案單  需求單位 

主管審核 

主管審核 

資料檢索 

資料歸檔 

參閱 5.2.7 

參閱 5.2.9 

參閱 5.2.9 

專利檢索提案單  

專利檢索提案單  參閱 5.2.10 

參閱 5.2.8 

判讀資料

有參考價

NG 

OK 

技術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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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專利檢索說明： 

     5.2.1 在技術創作前，應當進行專利文獻檢索。其目的在於避免重複研究及刺激創 

          作發明，向研發單位主管提出預創作應採取相關的建議。 

         5.2.2 技術創作由申請人/發明人提出後，由技術管理部會同該技術發明人對該涉 

              及的技術領域進行國內的專利文獻檢索；必要時應當進行國際專利檢索。 

 5.2.3 研究開發過程中及創作發明取得階段性成果後，技術管理部窗口會同技術單 

      位對該創作涉及的技術領域進行必要的檢索，並向單位申請人提出檢索進度 

      結果。 

 5.2.4 申請方式：由各事業處(含分公司)向集團管控窗口(技術管理部)提出專利檢 

      索單。 

 5.2.5 檢索申請人參照附件一 專利檢索流程圖 

 5.2.6 申請人需填寫申請資料/產品類型/關鍵字/專利申請國別，並上呈該單位主管 

      簽核。 

 5.2.7 待單位主管簽核後，提交至集團管控窗口/集團分公司承辦窗口(技術管理部) 

      申請檢索。 

         5.2.8 技術管理部在收到專利檢索申請單後，需確認申請資料/產品類型/關鍵字/專 

              利申請國別，如資料訊息不正確，或不確定檢索方向、範圍，可將訊息提供 

              主管核定，以利主管裁示索檢專利或駁回申請。 

         5.2.9 技術管理部進行檢索或委外由專利事務所進行，相關結果將回覆申請人員。 

              (其作業時間為五天，視檢索範圍增加/減少作業天數) 

         5.2.10 檢索完成後需將相關資料完整記錄並正確歸檔｛專利檢索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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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專利申請流程： 

 
 
 
 
 
 

責 任 者            流  程           概  述           使用表單 

===========    ======================    ==============     ================ 

提出專利申請單 

OK 

OK 

NG 

NG 

需求單位主管 

參閱 5.4.1 

參閱 5.4.7 

需求單位 

審核專利申請 

專利申請確認 

開案與專利文件製作

參閱 5.4.7 

參閱 5.5 

領證&行政程序執行 

專利申請審查 
NG 

OK 

技術管理部/ 

經營層核決 

申請資料歸檔 

官方審查 
NG 

OK 

專利事務所 

專利專責 

單位 

專利事務所 

技術管理部 

參閱 5.5 

參閱 5.7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申請提案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申請提案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申請提案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申請提案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資料庫  

參閱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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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專利申請： 

5.4.1 創作人員經單位主管認可具專利申請價值後，應上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填寫｛專利申請提案單｝，經創作人所屬之事業處主管做技術確認，最

終由集團執行長審閱同意後，對外進行申請作業。 
5.4.2 專利申請提案無論核准與否，皆需交由集團窗管控口歸檔(技術管理部)。 
5.4.3 創作人員應於｛專利申請提案單｝中，需提供必要資訊與技術說明:    

    5.4.4 除專利提案編號參照<專利編碼原則>由集團管控窗口(技術管理部)提供 
         外，申請人需填寫提案單內表格的 1.創作名稱至 7.特徵分析;各 BU 專利 
         窗口需填寫提案單內表格的 8.資料搜尋至 9.專利審查。 

5.4.5 專利申請態樣/國家/公司別。 
5.4.6 專利申請態樣由申請單位主管確認後勾選。 
5.4.7 專利申請國家由申請人勾選、申請單位主管確認、事業處最高主管決議。 
5.4.8 專利權歸屬申請公司別，由該專利所屬事業群最高主管決策後上呈集團執

行長核決。 
上述之說明，舉凡驊陞/江蘇驊盛/東莞驊國…等分公司皆需比照辦理。 

5.5 專利文件製作： 
    專利文件製作由創作發明人，提供本次創作相關資料，委託專利事務所進行 
    撰寫專利說明書，創作發明人需提供詳細創作資料如下: 

5.5.1 昔有技術：說明概要/說明缺點。 
 5.5.2 特徵分析/創作動機/發明案優點/創作內容/附圖與技術重點說明。 
 5.5.3 詳細技術/發明內容與技術領域/實施例/申請範圍(Claim)。 
 5.5.4 附創作圖。 
5.5.5 需上載最終版專利初稿至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5.6 專利核駁： 
5.6.1 當官方審查有意見時會發出核駁通知給專利事務所。 

 5.5.2 專利事務所會針對核駁案發出申復同意函給集團控管窗口。 
 5.6.3 集團管控窗口於 OA 系統填寫專利申復單詢問創作發明人是否進行申復

並上呈集團執行長。  
 5.6.4 若決議申復，專利事務所會提供申請案分析函給創作發明人參考。 
 5.6.5 若放棄申復，則通知專利事務所結案，此專利申請終止。 
 5.6.6 若專利申復失敗，則以放棄作結案。 

5.7 專利領證： 
5.7.1 當官方審核通過時，會通知專利事務所進行辦理領證作業。 

 5.7.2 專利事務所會提通領證通知函及費用繳納。 
 5.7.3 集團控管窗口回簽通知函。 
 5.7.4 已核發專利證書由各 BU 專利窗口上傳至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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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專利維護流程： 

 
 

5.9 專利維護： 
         5.9.1 維護範圍：專利維護由各 BU 專利管理窗口申請及確認，並由集團控管窗口

負責追蹤及管理。 
         5.9.2 維護作業說明：每年逢各年度維護時，由各 BU 專利管理窗口皆需向原申請

單位調查建議是否需繼續維護後，上呈單位主管及集團執行長核決，並於通知

期限內進行費用繳納流程。 
         5.9.3 向原申請單位調查建議時，需於 OA 系統系統上填寫專利維護單。          
         5.9.4 調查原單位所提供之維護建議後，由各 BU 專利管理窗口上呈集團執行長簽

核，並回覆給專利事務所。 
 
         5.9.5 專利維護費繳納： 
         5.9.5.1 專利事務所管控：通知配合之專利事務所先行繳納年費後，附上單據請

款，而各 BU 專利管理窗口於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更新資訊更新相關資

訊。 
         5.9.5.2 自行管控：由各事業群(各分公司)自行請款付費維護後，於 OA 系-專利資

料庫更新相關資訊。 
         5.9.5.3 台灣事務所辦理中國專利申請領證後的維護會移轉中國當地事務所承

接，並繳納年費管理。反之，若中國事務所辦理台灣專利則會由台灣當地

事務所承接維護管理。 

5.9.5.4 擬在法定期限屆滿前放棄或終止的專利，需與該研發/業務行銷主管確認專

利保護有效性，並呈請集團執行長決策批准後放棄或終止。 

責 任 者            流  程           概  述          使用表單 

===========    ======================    ==============    ================ 

維護通知 

ＯＫ 

審核單位主管 
參閱 5.9 

技術管理部 

維護評估建議 

參閱 5.9.5.4 

參閱 5.9.5.5 

通知事務所維護 

技術管理部/ 

經營層核決 

維護費用處理

&請款作業 

集團 CEO 核決 
ＮＧ 

技術管理部 文件上載至 OA 系統系統 

通知事務所不維護 

專利事務所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維護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維護單  

OA 系統專利資料庫 

專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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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5 無論其維護與否，結果需反饋配合之專利事務所及於 OA 系統更新資 

       訊，並依其結果更新專利狀態。 

 5.9.5.6 放棄申請/放棄維護/放棄領證/放棄申復等專利狀態皆為 " 失效 "。 

 

      5.10 專利獎勵： 

     因各地區專利法規不同，依不同地區給予不同獎勵方式。 

     5.10.1 鼓勵研發人員創新研發，專利提案 KPI 指標(以事業群為權責單位) 一年最

少三件專利提案。    

     5.10.2 本公司(不含集團分公司)所屬同仁凡提起專利申請者且經集團執行長審核

同意後，其應獲得之獎勵標準如後附表 (A)： 

 5.10.3 專利申請獎金 

   對象：專利發明人或團隊。 

獎金提撥原則： 

(1)申請類別： 

發明：新台幣 20,000 元；人民幣 5,000 元 

外觀設計：新台幣 20,000 元；人民幣 5,000 元 

新型：新台幣 5,000 元；人民幣 1,000 元 

(2)申請原則：為鼔勵申請專利，上述申請類別一經申請則先支付新台幣 5,000

元做為奬勵，確定取得專利後，再補足各申請類別之差額獎金。 

可一案申請二種類別（新型設計/發明），優先核發取得專利之獎金(新型設

計)，確定取得發明專利後，補足新型設計與發明獎金之差額。 

每一項專利，僅得依主管機關核發專利證書的類別申請一次「取得專利獎金」。 

(3)發放時間：併同取得「專利證書」該月份之薪資發放。 

         5.10.4 專利獎金申請統一由集團管控窗口(技術管理部) 於每半年提出專利獎金申 

              請。 

 

      5.11 獎金支出： 

        5.11.1 獎勵金之科目由申請單位編列預算支出，申請時應附上｛專利獎金申請單｝，

經主管簽核後，依照申請金額送交各核決層辦理，並會簽管理部/人資與創作

者(發明人)。 

        5.11.2 已請領之專利獎勵金，日後因舉發而無效時，不必返還． 

     

      5.12 行政獎勵： 

         因專利獲准所應核予之行政獎勵，由總經理室簽報執行長同意後，由管理處辦理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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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其它獎勵： 

        5.13.1 凡發現人可能侵犯本公司產品專利，經檢舉而使本公司減少損害或獲得賠償

者，視個案由專案組呈報後核發獎金予檢舉人。 

        5.13.2 凡經由專利迴避設計成功者,視個案呈報後核發獎金/勵予設計人。 

 

      5.14 實施興修訂： 

          本辦法呈總經理核準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5.15 專利申請核准委員會： 

          由集團執行長、集團總經理、事業處主管、會簽單位、產品行銷部主管及單位主 

     管等進行核決。 

 

六．參考資料：  

6.1 專利法 

6.2 商標法 

6.3 著作權法 

6.4 營業秘密法 

             (以上為外來文件) 

七．附件： 

7.1 專利檢索提案單(OA 系統-專利檢索) 

           7.2 專利申請提案單(OA 系統-專利申請單) 

           7.3 專利獎金申請單(OA 系統-專利獎金申請單) 


